关于《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修订）》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适应业余业务发展需要，深入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业余无线电台管理，规范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验证、日常使用和监督检查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国家无线电办公室）组织对《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22号，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办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办法（修订）》拟仍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门规章形式适时发布。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已开展的工作
目前，我国业余无线电台管理主要依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办法》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实施<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若干事项的通知》（工信部无〔2013〕43号）等文件。现行规章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发布后，对规范我国业余无线电台使用和管理、促进业余无线电技术发展、引导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合理开展通联活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业余业务的不断普及，《条例》修订施行，国家“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原有涉及业余无线电台管理的部分政策已不能有效满足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管理部门需要，亟需对现有政策进行修订。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在深入调研目前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和用户实际使用需求基础上，对《办法》进行了修订。

    目前，已完成如下工作：一是结合《条例》新要求和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实际，在调研各方需求的基础上，形成了《办法（修订）》（初稿）；二是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中国无线电协会等单位意见；三是就意见反馈情况逐条分析，对可接受的意见建议尽可能予以接受，形成《办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的主要情况
《办法（修订）》在《条例》框架下，结合业余无线电台管理新要求新情况进行修改、细化和完善，相关内容均未突破《条例》要求。同时，在修订过程中，通过规范行政许可事项和权限、明确法律责任和监督检查要求等方式更好与《条例》相关要求保持一致。通过明确操作技术能力和业余电台分级分类、取消设置业余电台年龄限制等方式更好促进业余无线电技术发展。通过简化申请表和申请材料、优化许可流程等方式更好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方便用户。通过细化使用要求，规范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式更好规范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工作。《办法（修订）》主要变化如下：
在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许可方面，取消年满18周岁方可设置业余无线电台要求；简化申请表格和所需提交材料；调整业余无线电台审批权限；明确电台分级分类和设置要求；确定业余无线电台执照应载明的参数等要求。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方面，更新了《业余无线电台呼号说明》；统一注销后再次申请的呼号保留年限与注销后再次使用的呼号保留年限。在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方面，明确了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分类和申请条件；明确了不同类别的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验证工作的组织机构；明确了业余无线电台操作证书等级和业余无线电台类别的对应关系。在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台站的处置措施；明确了撤销许可和注销执照的情形；对《办法》罚则进行全面梳理，明确了非法设台、非法获得许可等行为的处罚要求。
三、《办法》主要条款释义

《办法》拟分为八章五十五条和3个附件。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包括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业余定义等内容。

第二章为业余无线电台设置、使用许可，主要包括业余无线电台设置、使用许可的条件、业余无线电台的分类管理、提交材料、许可机构、许可程序、执照发放等内容。
第三章为业余无线电台呼号，主要包括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的编制、分配和核发、特殊格式的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的使用条件、注销后再次申请和再次使用的呼号保留年限等内容。

第四章为业余无线电台的设置、使用，主要包括业余无线电台设置使用要求、呼号使用基本要求等内容。

第五章为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主要包括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分类、组织机构、验证标准、题库、所需条件、证书发放及样式制定等要求。

第六章为监督检查，主要包括监管要求、问题台站处置、干扰投诉与处理、撤销许可、注销执照等内容。

第七章为法律责任，主要包括具体处罚措施等内容。

第八章为附则。

附件1明确了业余业务和卫星业余业务可用无线电频率列表。

附件2为业余无线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

附件3明确了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编制和核发要求。


